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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與宗法： 
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的演變 

曾龍生∗ 

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的演變，受到了道法與宗法的雙重影響。宋元時期，張

天師家族主要通過祖師譜系（道法）來進行家族建構。明洪武年間，四十三代天師

張宇初試圖把宗法制度引入天師家族，以實現敬宗收族的宗族建構。由他主持初修

的天師家族族譜，把祖師譜系擴展為祖先譜系，建立了包容族內不同房派的譜系結

構。然而，張宇初的宗族建構實踐難以為繼。明正統至成化年間，張天師家族內部

相繼發生了兩次天師位爭奪事件，促使天師繼承制度從兄終弟及制轉變為嫡長子繼

承制。這引發了張天師家族內部的分裂，致使其從正統至嘉靖年間都未能聯合進行

家族建構。至隆慶年間，由於皇權庇護的喪失，張天師在文官集團的彈劾下，從正

一真人（正二品）降職為上清宮提點（正六品）。為了防止年幼的天師受到族人的

欺凌，天師的母親才迅即主持重修族譜，以期重新修復家族內部的關係。但由於族

譜編修間隔期過長，在兩次天師位爭奪中失敗的家族成員又在此期間被迫大量外

遷，致使張天師家族已難以建構出完整的祖先譜系。明代張天師家族的演變表明，

我們對於道士家族和世襲特權家族的研究，必須重點考慮道法或宗法對該家族發展

的影響，由此才能揭示出道士家族和世襲特權家族演變的脈絡和機制，也由此才能

打通家族史和道教史、政治史的研究。 

 
關鍵詞：張天師家族 道法 宗法 天師繼承制度 正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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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明以來龍虎山張天師家族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

批准號：18CZS05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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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道法與宗法是傳統中國社會兩套 為基本的組織法則，它們對明代的正一道

張天師家族（以下簡稱「天師家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謂「道法」，本意

是指道教法術，可以引申為道教傳承和管理之法。它既包括天師繼承制度、祖師

崇拜制度、授籙制度等教規教法，又包括與道派發展密切相關的政治制度、宗教

政策和文化意識形態。1 所謂「宗法」，本意是指宗祧繼承法，可以引申為宗族

組織法。2 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的發展，受到了道法和宗法的雙重影響。又天

師同時具備朝廷世襲官員（正二品）和道教首領雙重身分，天師家族既可以因天

師的朝廷世襲官員身分而被視為世襲特權家族，也可以因天師的道教首領身分而

被視為道士家族。因此，通過考察道法和宗法對張天師家族發展的影響，既有助

於揭示宗法對世襲特權家族發展的影響，又有助於揭示道法對道士家族發展的影

響，從而釐清世襲特權家族和道士家族的演變脈絡和機制。 

近來有關世襲特權家族的研究，成果眾多。早在二十世紀六○年代，王毓

銓、楊向奎等學者在探討明清時期的貴族地主經濟時，便已對山東衍聖公孔氏家

族、雲南黔國公沐氏家族等世襲爵位家族展開了初步研究。3 隨著八、九○年代

                                                 
  1 有關明代正一道「道法」的研究，參見傅勤家，《中國道教史》（收入《民國叢書》〔上

海：上海書店，1989〕，第 1 編第 13 冊），頁 82-94；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黃兆漢，〈明代的張天師〉，氏著，《道教研究論文集》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頁 9-38；柳存仁，〈題免得龕藏漢天師世系贊

卷〉，氏著，《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677-713；卿希泰主

編，《中國道教史（修訂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 3 卷，頁 383-

462；同書第 4 卷，頁 1-76；王見川，〈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嘉

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等等。 

  2 參見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

227-231；井上徹著，錢杭譯，《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8），頁 22-25；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

人類學學刊》1.2 (2003)：1-20；劉志偉，〈宗法、戶籍與宗族——以大埔茶陽《饒氏族

譜》為中心的討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139-146；Michael 

Szonyi (宋怡明),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Faure (科大衛),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等等。 

  3 參見王毓銓，〈明黔國公沐氏莊田考〉，《歷史研究》1962.6：108-127；楊向奎，〈中國

封建社會後期的大土地所有制——明清時代的貴族地主研究〉，氏著，《中國古代社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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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傳統中國家族史研究的興起，袁兆春、李建軍、卜永堅、成臻銘等學者開始

深入探討世襲爵位、武官、土司家族的形成與演變，由此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

果。4 綜觀這些成果可知，雖然它們對世襲特權家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或囿

於問題意識，或囿於史料，未能很好地揭示出世襲特權家族的宗法制特徵，探討

宗法對世襲特權家族發展的影響。世襲特權家族之所以會呈現出宗法制特徵，是

因為明代朝廷規定，世襲爵位、官位一律採取嫡長子繼承制。5 一旦採取嫡長子

繼承制，爵位或官位的繼承者便成為家族中的宗子，繼位者所屬房派便成為大

宗，其餘支派成為小宗。世襲爵位∕武官∕土司家族所實踐的宗法，便是以嫡長

子繼承為基本特徵的貴族宗法。該貴族宗法必然會對世襲特權家族的演變產生影

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貴族宗法中，唯有大宗可以祭祀四代以

上祖先，維持百世不祧的祖先祭祀格局；小宗的祖先祭祀則需「五世則遷」。因

此，在世襲特權家族中，只有大宗的譜系會得到連續不斷地接續，小宗的譜系則

不時發生斷裂。二是為了壟斷世襲特權，宗子（嫡長子）天然存在排斥其他「諸

子」的傾向，大宗也將排斥小宗，嫡系將排斥旁系。一些小宗和旁系成員即由此

被排擠出家族，甚至被排擠出該家族生存的區域。這導致世襲特權家族的規模難

以擴大。三是在世襲特權家族中，由於嫡系和嫡長子壟斷了世襲特權，容易引發

                                                 
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下冊，頁 562-668；何齡修等，《封

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等等。 

  4 有關世襲爵位家族的研究，參見李建軍，《明代雲南沐氏家族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

版社，2002）；袁兆春，〈孔氏家族宗族法及其法定特權研究〉（上海：華東政法學院博

士論文，2005）；唐延軍、畢孝珍，《孔氏家族與皇權政治》（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1）；秦博，〈明代勳爵承襲與勳臣宗族活動初探〉，《安徽史學》2015.5：27-34；等

等。有關世襲武官家族的研究，參見卜永堅，〈從墓誌銘看明代米氏錦衣衛家族的形成及

演變〉，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12 輯）》（北京：故宮出版社，

2012），頁 102-112；李永菊，〈從軍事權貴到世家大族——以明代河南歸德府為中心的

考察〉，《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8-13；等等。有關世襲土司家族的研

究，參見王繼光，《安木多藏區土司家族譜輯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成

臻銘，《土司家族的世代傳承：永順彭氏土司譜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等等。 

  5 參見《明太祖實錄》（收入《明實錄》〔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據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校勘本影印〕，第 2 冊），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丁未」條，頁 1199；李默

著，黃養蒙等刪定，《吏部職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

1996〕，史部第 258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不分卷，〈驗封清吏司•誥

敕科•世爵襲替〉，頁 211 上-213 上。 



曾龍生 

 -714- 

其他「諸子」與旁系成員的不滿，他們將利用一切有利因素爭襲。6 一旦出現爭

襲，必將導致家族成員關係緊張，進而引發家族建構的危機，致使家族組織難以

持續穩定地發展。因此，我們對於世襲特權家族的研究，應重點考慮宗法對該家

族發展的影響，由此才能揭示世襲特權家族演變的脈絡和機制。 

與目前世襲特權家族研究所存在的缺陷相似，道士家族的研究也還未能很好

地揭示道法對道士家族發展的影響。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勞格文  (John 

Lagerwey)、丁煌、李豐楙等道教史學者相繼在臺灣、浙江、福建、上海地區發現

了一些道士家族。它們大多形成於清代，道士在家族中的傳承少則四、五代，多

則十、十一代；每代入道者少則一、二人，多則七、八人。7 這些道士家族的發

現，為我們考察道法對道士家族發展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遺憾的

是，勞格文、丁煌等道教史學者都僅僅關注道法，試圖在族譜記載的子孫傳承譜

系和請神簿記載的道士傳承譜系之間建立關聯，重構地方道壇道士的傳承系譜；

而未能進一步探討道法對道士家族發展的影響。事實上，道法必然會對道士家族

的發展產生影響。這主要存在兩個原因：一是道士家族的敬宗收族實踐，基本上

是由家族內部既具備讀寫能力又能做各種祖先崇拜儀式的道士主持的；他們在進

                                                 
  6 有關明代衛所武官的爭襲，參見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7），頁 142-155；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12），頁 276-280；有關明代爵位的爭襲，參見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58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三，

〈遂安伯〉，頁 434 上-437 下；有關明代土司的爭襲，參見莫代山，〈明清時期土家族土

司爭襲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09.6：127-133；等等。 

  7  參見勞格文著，許麗玲譯，〈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1988)，《民俗曲藝》103 

(1996)：31-47；丁煌，〈台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

主題略論〉，《道教學探索》3 (1990)：283-357；李豐楙，〈鹿港道壇與泉籍聚落〉，

《臺灣文獻》52.2 (2001)：11-28；李豐楙，〈中部山線道士行業團：陳、李兩個道壇的合

作與傳承〉，鄭志明主編，《道教文化的精華》（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2000），頁 159-203；謝聰輝，〈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臺灣史研究》

16.2 (2009)：205-258；謝聰輝，〈大人宮家道法外傳及其相關道壇考述〉，黎志添主編，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變遷》（香港：三聯書店，2013），頁 81-99；葉明生，

〈（福建）屏南縣龍潭村上元「請奶」醮儀與道壇科儀研究〉，譚偉倫主編，《宗教與中

國社會研究叢書（十四）：中國地方宗教儀式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

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1），頁 271-284；龍飛俊，〈上海浦東傳統鄉村社區的「家族道

士」研究〉，《宗教學研究》2015.3：38-46；祁剛，〈清代泰順東部閭山道壇源流考——

以前山葉氏廣應靖《請祖師科》為中心〉，劉永華主編，《儀式文獻研究》（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51-7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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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族傳承時，必然借鑒道法，以便同時處理道壇祖師與家族祖先的問題。二是

道士家族中道教法術等的傳承，必將引發家族內部的緊張關係，甚至引發家族建

構的危機。因此，我們對於道士家族的研究，必須重點考慮道法對該家族發展的

影響，由此才能揭示出道士家族演變的脈絡和機制。有鑒於此，本文以明代正一

道張天師家族為例，以現存清光緒年間六十一代天師張仁晸 (1840-1902) 主持重

修的《留侯天師世家宗譜》（以下簡稱《天師宗譜》），以及明萬曆年間五十代

天師張國祥 (?-1611) 編修的《漢天師世家》（以下簡稱《天師世家》）、《皇

明恩命世錄》等為主要資料，在打通家族史和政治史、道教史的基礎上，考察道

法與宗法對明代張天師家族發展的影響，從而揭示道士家族與世襲特權家族演變

的脈絡和機制。 

二‧從祖師譜系到祖先譜系 

正一道張天師家族（龍虎山一系）興起於唐末五代時期，歷宋元兩朝發展為

天師道∕正一道傳承的核心家族。8 宋元時期，天師家族主要通過天師家廟來進

行家族建構。明洪武年間，天師家族又通過編撰《天師世家》、《天師宗譜》來

進行家族建構。無論是宋元時期的天師家廟，還是明洪武年間的《天師世家》，

它們供祀或記載的都是一套天師譜系。而天師譜系在本質上是一套祖師譜系。至

《天師宗譜》才把這套祖師譜系拓展成一套祖先譜系。這才使得天師家族同時具

備了道法（祖師譜系）與宗法（祖先譜系）兩種傳統。 

宋元時期，天師家族用來進行家族建構的「天師家廟」，是由「天師廟」演

變而來的。從陳喬〈南唐新建信州龍虎山張天師廟碑〉可知，天師廟興建於南唐

保大八年 (950)，專祀漢天師張道陵。9 北宋崇寧四年 (1105)，三十代天師張繼

                                                 
  8 參見孫克寬編撰，《元代道教之發展——宋元道教之發展（下冊）》（臺中：私立東海大

學，1968），頁 1-74；松本浩一，〈張天師と南宋の道教〉，酒井忠夫先生古希祝賀記念

慶祝會編，《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希祝賀記念論集》（東京：國

書刊行會，1982），頁 337-350；李剛，〈唐代江西道教考略〉，《世界宗教研究》

1992.1：52-58；T. H. Barrett, “The Emergence of the Taoist Papacy in the T’ang Dynasty,” Asia 
Major 7.1 (1994): 89-106；二階堂善弘，〈有關天師張虛靖的形象〉，《臺灣宗教研究通

訊》3 (2002)：34-48；王見川，〈龍虎山張天師的興起與其在宋代的發展〉，《光武通識

學報》1 (2004)：243-283；等等。 

  9 陳喬，〈南唐新建信州龍虎山張天師廟碑〉，元明善編，周召續編，《龍虎山志》（收入

龔鵬程、陳廖安主編，《中華續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初輯第 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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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1092-1127) 重建「天師廟」，敕額「演法觀」。10 南宋咸淳七年 (1271)，三

十六代天師張宗演 (?-1291) 重建演法觀。周方在〈重建天師家廟演法觀記〉中

說道：演法觀的修建是為了「報本返始」，祭祀張天師家族祖先。11 可見，南宋

時期的演法觀已然成為「天師家廟」。元皇慶二年 (1313) 元明善編修的《龍虎

山志》說道： 

天師家廟者，四代天師作於信州之龍虎山，祀其祖天師，其子孫世祔世

祀，今三十七代。12  

其中所謂「子孫」，其實僅限於歷代天師。因其所謂「三十七代」，實指天師的

代數，而非天師家族子孫的代數。當時 新祔祀天師家廟的是三十七代天師張與

棣 (?-1294)，若按家族代數來算，他其實是張道陵的三十五代裔孫。天師譜系的

代數之所以會大於家族祖先譜系的代數，是因為北宋末年三十一代天師張時修繼

承了侄子張繼先的天師位，13 元代則有幾位天師繼承了兄弟的天師位（詳後）。

因此，宋元時期天師家廟演法觀的供祀對象，其實僅僅限於歷代天師。這與龍虎

山上清宮天師殿供祀的對象頗為相似。 

龍虎山上清宮始名真懿觀。北宋元祐元年 (1086)，二十八代天師張敦復重建

真懿觀，改額「上清觀」。賈善翔在〈上清觀重建天師殿記〉中說道：天師殿

「舊塑系嗣師、王趙二真人暨靈官等環侍」祖天師張道陵。14 此天師殿也即後來

的真風殿。政和三年 (1113)，敕改上清觀為上清正一宮。至南宋端平二年 (1235) 

王與權撰寫〈上清正一宮碑〉時，上清宮已建有六殿，其一為真風殿。15 元明善

《龍虎山志》指出真風殿祀祖天師張道陵、嗣師張衡、系師張魯，真風殿後的法

                                                 
據乾隆五年〔1740〕棲碧堂重刻龍虎山大上清宮藏元刊明代修補續增本影印），卷下，

〈碑刻〉，頁 64 上-66 下。 

 10 周方，〈重建天師家廟演法觀記〉，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下，〈碑刻〉，頁 73

上；張宇初編，張國祥續編，《漢天師世家》（收入《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第 34 冊），卷三，〈三十代天

師張繼先〉，頁 827 中。 

 11 周方，〈重建天師家廟演法觀記〉，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下，〈碑刻〉，頁 73

上-下。 

 12 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上，〈宮宇〉，頁 14 上。 
 13 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上，〈人物上〉，頁 20 上。 

 14 賈善翔，〈上清觀重修天師殿記〉，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下，〈碑刻〉，頁

69 下。 

 15 王與權，〈上清正一宮碑〉，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下，〈碑刻〉，頁 7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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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祀留文成侯（張良）及歷代天師。16 可見，宋元時期的上清宮天師殿∕真風殿

和天師家廟演法觀，都供祀著歷代天師。但它們的性質不同。元代曾子良〈真風

殿記〉和明初蘇伯衡〈重修上清宮碑文〉均指出，上清宮真風殿是天師道的「祖

師之祠」。17 而從前述南宋周方〈重建天師家廟演法觀記〉來看，演法觀是天師

家族的「祖先之祠」。 

為何上清宮真風殿和天師家廟演法觀性質不同，卻供奉著一套相同的天師譜

系？這其實與天師家族由天師主持建構有關。天師在進行家族建構時，既面臨如

何解決自己所繼任天師位的正統性問題，也必然面對如何處理祖師與祖先的關係

問題。其中 便捷的辦法，便是建構一套既是祖師又是祖先的家族譜系。而在天

師家族中，唯有天師同時具備祖師與祖先雙重身分。因此，天師譜系便成為天師

家族建構的 好選擇。但天師譜系看似兼具祖師譜系與祖先譜系兩種性質，實質

上卻是一套祖師譜系。因為它既未涉及歷代天師的妻子，也未涉及歷代天師的兄

弟（繼承天師位的兄弟除外），更未涉及天師家族的其他支派成員。假如利用天

師譜系來進行家族建構，實質上就是在利用祖師譜系（道法）來進行家族建構。

這樣建構出來的家族，其實是一個只有天師直系而沒有旁系的家族。 

入明以後，天師又試圖以《天師世家》來進行家族建構。與天師家廟相似，

《天師世家》也只記載了一套天師（祖師）譜系。明洪武九年 (1376)，第四十二

代天師張正常 (1335-1377) 初修《天師世家》，並命龍虎山上清宮道士傅同虛徵

序於翰林侍講學士宋濂 (1310-1381)。《天師世家》以歷代張天師的傳記為主，

並未述及張天師家族的其他支派、成員，可謂第一代天師張道陵至四十一代天師

張正言傳記的合集。張正常初修《天師世家》後，並未付梓。洪武二十三年 

(1390)，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續修《天師世家》，增補了張正常的傳記，在「刪

校增次」並徵序於翰林院編修蘇伯衡（?-約 1390）後刊刻。可見，無論是宋元時

期的天師家廟，還是明洪武年間的《天師世家》，它們都試圖以天師（祖師）譜

系來進行家族建構，建構一個只有天師一系而無其他支派成員的家族。 

 

                                                 
 16 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上，〈宮宇〉，頁 13 上。 

 17 曾子良，〈真風殿記〉，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下，〈碑刻〉，頁 75 下；蘇伯

衡，〈重修上清宮碑文〉，元明善修，張國祥、張顯庸續修，《續修龍虎山志》（收入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史部第 228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

刻本影印），卷中，頁 17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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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三年，當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續修《天師世家》，繼續以祖師譜系

（道法）來進行家族建構時，又首次編修了《天師宗譜》，試圖由此引入宗法，

以祖先譜系來進行家族建構。18 張宇初為此次所修族譜撰寫了一篇後序，這篇後

序既以〈後敘〉為題，保存在現存光緒《天師宗譜》中；又以〈張氏宗系後序〉

為題，保存在張宇初《峴泉集》中。19 這篇序文首先論述了「譜牒」撰修的歷史

及其對於「尊祖敬宗」的重大意義，其次追溯了張氏得姓之始和龍虎山張天師一

系的由來，再次回顧了漢天師後裔的居處遷徙， 後說明了張宇初此次「作譜」

的原因和意義。 

從這篇後序可知，張宇初此次所修之「譜」，已不再僅僅是歷代天師的記

載，而是天師一族成員的記載。這裡有四點為證：一是序中不斷闡述「譜牒」與

「尊祖敬宗」、不使「族」滅的關係。二是序中強調龍虎山漢天師子孫不但有

「繼爵虛玄之宗」的天師，而且有「重珪疊組、蟬聯而不替」的天師族人。只因

「文獻」不足徵，才使後者「未能大白於世」。三是提及此次「作譜」的主要原

因是，龍虎山漢天師「宗裔」「視昔則十不一二」，張宇初恐漢天師子孫「墜

絕」，才訴諸譜牒。四是序中述及的譜系，已非祖師譜系，而是祖先譜系：「自

漢天師十世而下，丘隴之完，系序之存，凡居龍虎山者三十八世，計（留）侯

                                                 
 18 現存光緒《天師宗譜》共收錄了十六篇族譜序跋。這些序跋包括兩篇宋代譜序、七篇明代

譜序（包括一篇後序）、五篇清代譜序和兩篇譜跋。綜觀歷次修譜序言可知，光緒《天師

宗譜》所載兩篇宋代譜序並非天師族譜原有，而是在乾隆五十年 (1785) 修譜時從其他張

姓族譜中抄錄而來。這裡有三點為證：一是這兩篇宋代譜序都只泛泛地提及「張氏」，而

隻字未提龍虎山張天師家族建構中最為重要的「始遷祖」——漢天師張道陵。如果它們是

給龍虎山張天師家族撰寫的譜序，明顯不合情理。二是南宋文天祥撰寫的序言述及張氏

「舊譜」原載張姓出自軒轅第五子揮公，但明初宋濂的序言卻注意到當時龍虎山張天師的

譜系始於西漢張良，是宋濂根據「氏族群書」才把張天師的譜系從張良上溯至軒轅氏第五

子的。這表明，南宋文天祥的序言並非是為張天師家族的族譜所作，而是為其他張姓家族

的族譜撰寫，其所謂「張氏譜牒」並非天師家族族譜。三是從光緒《天師宗譜》所載族譜

序跋來看，乾隆五十年之前的族譜序跋均僅僅提及明代撰寫的幾篇序言，而隻字未提這兩

篇宋代序言；唯有等到乾隆五十年的譜序，才重點提及它們。這表明，宋代的兩篇序言，

當是乾隆五十年修譜時從其他張姓族譜中抄錄而來。因此，天師家族族譜的修撰，並不始

於宋代，而是始於明代。參見張仁晸主修，《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光緒十六年〔1890〕

刻本，龍虎山天師家廟藏複印本），卷首，〈新序〉，頁 1a-b；卷一，〈原序〉，頁 1a-

27a；卷終，〈重修跋〉，頁 1a-b；卷終，〈新跋〉，頁 1a。 

 19 張宇初，《峴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集部第 1236 冊），卷二，〈張氏宗系後序〉，頁 378 上-379 下；張宇初，〈後敘〉，張

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一，〈原序〉，頁 13b-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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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之上遠不可知者，通為五十餘世矣。」其中「漢天師」指第一代天師張

道陵，他被認為是龍虎山張天師家族的始遷祖。「十世」是張道陵在龍虎山張天

師家族遠祖祖先譜系中的代數。「三十八世」是張宇初在龍虎山張天師家族始遷

祖以下祖先譜系中的代數。「五十餘世」是龍虎山張天師家族始遷祖以來的祖先

譜系代數與始遷祖以前的遠祖祖先譜系代數的總和。20 可見，張宇初所修《天師

宗譜》已與《天師世家》迥異：後者以一套祖師譜系（道法）來進行家族建構，

前者則以一套祖先譜系（宗法）來進行家族建構；後者建構的家族是一個以天師

一系為主、沒有支派的家族，前者建構的家族則是一個包括天師一系和其他支派

的家族。 

簡而言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首次編修的《天師宗譜》，已經把祖師譜系

擴展為祖先譜系，建立了包容族內不同房派的譜系結構，以圖實現敬宗收族的宗

族建構。這無異於把宗法制度引入了天師家族，使天師家族開始同時具備道法與

宗法兩種傳統。然而，由於明正統至成化年間發生的兩次天師位爭奪事件以及由

此導致的天師繼承制度的轉變，致使張宇初的宗族建構實踐難以為繼。從正統至

嘉靖年間，天師家族內部一直處於一種分裂狀態，天師家族只能以道法（天師家

廟∕祖師譜系）而非宗法（《天師宗譜》∕祖先譜系）來進行家族建構。 

三‧天師繼承制度的轉變 

明初的正一道張天師繼承制度，直接承自元朝而來。在討論明朝的天師繼承

制度及其轉變以前，有必要先明瞭元朝的天師繼承制度。以下是元朝三十六代至

四十二代天師的傳承世系圖： 

  

                                                 
 20 張宇初，《峴泉集》卷二，〈張氏宗系後序〉，頁 378 上-37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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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圖可知，元朝首位天師張宗演 (?-1291) 過世之後，天師繼承開始採用兄終弟

及制。所謂兄終弟及制，是指天師位首先以兄終弟及的傳承方式在親兄弟輩中從

長兄傳至幼弟，然後以叔死侄繼的傳承方式從幼弟傳至長兄之長子，或者以父死

子繼的傳承方式從幼弟傳至幼弟之長子，再由幼弟之長子以堂兄弟相傳的方式傳

給長兄之長子， 後在長兄諸子中開啟下一輪的兄終弟及。可見，兄終弟及制這

一繼承制度包括兄終弟及、叔死侄繼、父死子繼等多種繼承方式，以確保天師位

終回歸長兄一支。21 從圖一元朝的天師傳承世系可知，三十七代至三十九代天

師之間的傳承，是其中一種不太完整的兄終弟及制的實踐過程。三十七代天師張

與棣 (?-1294) 把天師位傳給其弟張與材 (1264-1316)，隨後張與材把天師位傳給

其長子張嗣成  (?-1344)。張嗣成逝世之前，本應把天師位傳給其堂兄弟張文烈 

(1290-1327)。但很可能是因為張文烈已於十八年前去世，且未留下親子嗣，故張

嗣成把天師位傳給其弟張嗣德 (1305-1352)。天師位由此未能回歸長兄張與棣一

支。三十九代至四十二代天師之間的傳承，則是一種完整的兄終弟及制的實踐過

程。三十七代天師張嗣成把天師位傳給其弟張嗣德，張嗣德沒有把天師位直接傳

                                                 
 21 元朝天師位的兄終弟及制，與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所論元朝皇位的兄終弟及制（即其

所謂「橫向繼承」原則）頗為相似。之所以相似，是因為天師位與皇位一樣，都不容分

割，一代只能由一位家族成員來繼承。當皇位或天師位由長兄傳至幼弟時，都將面臨如何

傳給下一代某位子∕侄的問題。這時便會出現父死子繼或叔死侄繼等兄終弟及以外的繼承

方式。所以，元朝皇位與天師位的兄終弟及制，均包含多種繼承方式。參見巴菲爾德著，

袁劍譯，《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266。 

圖一：元朝正一道張天師的傳承世系圖 

資料來源：元明善、周召，《龍虎山志》卷上，〈人物上〉，頁 21 下-26 下；張宇初、張

國祥，《漢天師世家》卷三，頁 829 下-835 中。 

說明：「宗演 36」：表示第幾代天師；┃━┓、┏╋┓：表示長幼順序為從左到右；「文

烈」：表示無親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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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長兄張嗣成的長子張正常  (1335-1377)，而是先把天師位傳給其長子張正言 

(1325-1359)，然後再由張正言以堂兄弟相傳的方式，把天師位傳給張正常。天師

位 終回歸長兄張嗣成一支。 

入明以後，元朝張天師繼承盛行的兄終弟及制依然留有餘緒。從圖二可知，

明代第二任天師、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  (1361-1410) 在傳位給他的弟弟張宇清 

(1364-1427) 之後，張宇清又傳位給他的繼子，也即其弟張宇埕的次子張懋丞 

(1387-1444)。22 張懋丞過世後，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的繼子，也即其三弟張宇銓

的次子張懋嘉  (1395-?) 試圖根據兄終弟及制中的堂兄弟相傳方式來繼承天師

位，從而使天師位回歸長兄（張宇初）一支。23 但存有私心、欲遂「私情」的四

十五代天師張懋丞，卻公然違背元代形成的道法——兄終弟及制，試圖採取父死

子繼的繼承方式，在嫡長子張留綱 (1415-1434) 過世後直接把天師位傳給嫡長孫

張元吉 (1435-1475)，使天師位在自己一支的子孫中傳承。這遭到了長兄一支張

懋嘉的強烈反對，他們由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天師位爭奪。這場爭奪由於皇權的

介入， 終導致天師繼承制度從兄終弟及制轉變為嫡長子繼承制。 

  

                                                 
 22 有關張宇清立張懋丞為繼子之事，《明宣宗實錄》有所記載：「懋丞，故真人宇清之侄。

宇清無子，以懋丞嗣。行在禮部為之請封，故從之。」參見《明宣宗實錄》（收入《明實

錄》第 10 冊），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戊子」條，頁 968。 

 23 有關張懋嘉過繼張宇初之事，在胡廣 (1369-1418) 給張宇初之妻孔氏 (1361-1407) 撰寫的

墓誌銘中有所反映。該墓誌銘謂孔氏「生五子俱夭，以從子某為嗣」。此「從子某」即張

懋嘉。孔氏過世時，張宇初 (1361-1410) 尚在人世。這表明張宇初是在生前把張懋嘉過繼

到他名下的。參見胡廣，《胡文穆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

社，1997〕，集部第 29 冊，據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一三，〈玄君孔氏墓

誌銘〉，頁 6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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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明代正一道張天師的傳承世系圖 

資料來源：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三、四，頁 834 中-843 上。張仁晸，

《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40a-86a；卷三，〈天師文房

世系〉，頁 1a-29b。 

說明：「正常 42」：表示第幾代天師；「懋嘉」：表示天師位爭奪者；「留鐘」：表示

無子嗣；┃━┓：表示長幼順序為從左到右。 

據《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年 (1445) 四月癸亥」條記載，四十三代天師張

宇初的繼子張懋嘉與侄孫張元吉爭奪四十六代天師位，張懋嘉不但強行入住天師

府和接收天師府財物，而且理直氣壯地給朝廷上疏，阻止張元吉上京「襲封」。

張懋丞之妻隨即攜嫡孫張元吉偷偷潛入京城。張懋嘉發覺後，有恃無恐，也隨即

進京，「相與競於真武廟」，結果驚動了道錄司官員。張懋嘉隨後被法司逮捕。

明英宗知曉此事後，非常惱怒，下命杖責張懋嘉，並發配其至京城朝天宮灑掃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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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師廟。24 隨後，明英宗召見張元吉，正式頒詔敕封其為「正一嗣教沖虛守素紹

祖崇法真人」，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事。25 至於敕封張元吉的理由，明英宗在詔

書中稱：「爾乃故真人張懋丞嫡長孫，今命繼襲祖職。」26 即謂張元吉乃是上代

天師的嫡長孫，具有繼位的優先權。可見，明英宗並不瞭解正一道的道法，而直

接根據宗法的嫡長子繼承制度來判定誰更具有資格繼位。 

正統年間的這場天師位爭奪，反映了道法與宗法，也即兄終弟及制和嫡長子

繼承制的衝突。按照兄終弟及制，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就該實行堂兄弟相傳的方

式，把天師位傳給張懋嘉，以使天師位回歸長兄一支；而不該採取父死子繼的方

式，在嫡長子過世後把天師位傳給嫡長孫張元吉。簡而言之，在兄終弟及制中，

張懋嘉比張元吉更具有資格繼承天師位。張懋嘉才會在此次天師位爭奪的過程

中，顯得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不料皇權介入，依據宗法的嫡長子繼承制判定上

代天師的嫡長孫張元吉更具有資格繼位。張懋嘉才在此次天師位爭奪事件中敗

北。可見，張懋嘉和張元吉對天師位的爭奪，實質上反映了兩種繼承制度之間的

衝突，即作為正一道道法的兄終弟及制與作為宗法的嫡長子繼承制的衝突。宗法

之所以能夠 終取得勝利，是因為皇權高於教權，道法也因此不得不屈服於宗

法。但長兄張宇初一支對此極為不甘，始終未曾心服。因此，在張懋嘉爭奪四十

六代天師位之後，其嫡長孫張光範又爭奪四十七代天師位。 

成化八年 (1472)，張懋嘉的嫡長孫張光範 (1454-?)，再次與四十六代天師張

元吉的嫡子張玄慶（又名元慶）爭奪四十七代天師位，試圖再次依據兄終弟及制

中堂兄弟∕從兄弟相傳的方式來繼承天師位，使天師位回歸長兄張宇初一支。明

憲宗對此並未當機立斷，而是「下有司勘議」。 後「以玄慶倫序居長」，仍舊

                                                 
 24《明英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16 冊），卷一二八，「正統十年四月癸亥」條，頁

2559。有必要指出的是，只有繼承天師位、成為天師的家族成員才能居住天師府，接收天

師府的財物。《明實錄》謂張懋嘉「劫其（張元吉）所，攜金玉諸器物」，其實並不確

切。如果張懋嘉依據元代形成的道法（兄終弟及制）成功地繼承了天師位，那麼他就可以

理所當然地居住天師府，並接收天師府內的財物。所謂「劫其所，攜金玉諸器物」，就成

為合法的居住和合法的接收財物。而按照道法不具備繼位資格的張元吉滯留在天師府內，

才是非法居住和霸佔財物。《明實錄》之所以說張懋嘉「劫其（張元吉）所，攜金玉諸器

物」，只是因為張元吉後來在皇權的支持下繼承了天師位。《明實錄》的作者顯然是站在

勝利者的角度來書寫這段歷史。 

 25 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四，〈四十六代天師張元吉〉，頁 838 上。 

 26《明英宗實錄》卷一二八，「正統十年四月戊辰」條，頁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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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宗法原則，准張玄慶「承襲」。27 這 終導致明代天師繼承制度從兄終弟

及制轉變為嫡長子繼承制。從「明代正一道張天師的傳承世系圖」（圖二）可

知，自正統、成化年間張元吉、張玄慶相繼繼位後，後代天師均依據嫡長子繼

承制繼位。28  

四‧天師家族內部的分裂 

明正統、成化年間天師繼承制度的轉變，使天師家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

導致天師家族內部發生分裂，致使其家族建構出現嚴重的危機。從正統朝到嘉靖

朝，天師家族各房派均未能聯合起來舉行任何形式的家族建構活動。29 其中主要

原因在於，皇權對道法的強制性介入，導致天師繼承突然出現了兩套制度：嫡長

子繼承制和兄終弟及制。這兩套制度互相衝突，導致天師位爭奪者可以各執其

據。雖然因為皇權凌駕於教權之上，使得道法暫時屈服於宗法；但天師位爭奪失

敗的一方——張宇初∕宇銓支派對此極為不甘。因皇權的強制性介入而繼位的四

十六代天師張元吉、四十七代天師張玄慶（屬於張宇清支派），也由此得不到張

宇初∕宇銓支派等族人的支持；不但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反而常常受其欺侮。長

大後的張元吉、張玄慶才對欺辱他們的族人實行報復，致使天師與張宇初∕宇銓

支派等族人的關係異常緊張。 

正統十二年 (1447)，明英宗頒佈了〈禁約族屬人等欺害敕〉。根據這則敕書

可知，從正統十年張元吉繼承四十六代天師位（當時張元吉年僅十一歲），到正

統十二年明英宗頒給該敕書的兩年時間裡，張元吉已遭到族人的數次「欺害」。

明英宗對於「已犯者，悉治以法」，並命「該衙門移文巡按三司等官，敢有仍前

                                                 
 27《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4 冊），卷一○二，「成化八年三月丁巳」條，頁

1993。 

 28 有關嫡長子繼承制的具體內容，萬曆《吏部職掌》在規定明代公爵、侯爵、伯爵等世襲爵

位的繼承制度（即嫡長子繼承制）時曾詳細述及：「凡受封官身死，須以嫡長男承襲；如

嫡長男事故，則嫡長孫承襲；如無嫡〔長〕子、嫡〔長〕孫，以嫡次子、孫承襲；如無嫡

次子、孫，許庶長子、孫承襲，不許攙越。」可見，嫡長子繼承制與兄終弟及制一樣，都

包含多種繼承方式。參見李默，《吏部職掌》，〈驗封清吏司•誥敕科•世爵襲替〉，頁

211 上。 

 29 在現存光緒《留侯天師世家宗譜》中，我們找不到明正統至嘉靖年間天師家族各房派聯合

起來進行家族建構的任何證據。參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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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欺害者，悉治以罪」。與此同時，明英宗重加利用洪武年間創立的贊教制

度，「令道士高縉雲、周應瑜為贊教，官彥矩、席克中為掌書，專一輔助張元

吉」，以防張元吉再次受到族人的欺害。其次，明英宗賦予張元吉祖母「溫靜柔

順玄君」董氏對天師的護持權，命其「凡一應在家之事，宜早晚訓誨爾孫，令勉

學修行，加意保佑，用臻成立，庶為爾宗嗣之福；但在外合行之事，令與高縉雲

等商確而行，務在至當，庶圖長遠。」如果天師族屬人等，仍舊「分外生事，謀

害爾家」，許其令贊教、掌書向御史三司等官告發，並上奏皇帝，依法治罪；如

果贊教、掌書「恃此欺淩」張元吉，也可具實向御史三司等官告發治罪。 後，

明英宗希望張元吉祖母「嚴以治家，恩以睦族，戒飭家人，毋侵害彼眾」，俾使

天師與天師族人和諧相處。30 明英宗希望天師與天師族人和諧相處的願望，並未

實現。天順元年 (1457)，明英宗給天師張元吉頒佈〈禁諸人私出符籙敕〉，在嚴

禁「假借張真人名色，私出符籙，惑民取財」的同時，重申「俾爾親族人等，並

本山宮觀道士，務要各循禮法，崇重敬信，不許欺侮侵淩生事」。31 成化二年 

(1466)，明憲宗再次頒佈〈申禁假造符籙敕〉，俾使張元吉「親族人等」「各遵

禮法，崇重玄教，不許越分侵犯」。32 這表明正統十二年明英宗頒佈敕書以來，

天師張元吉仍然受到族屬人等的欺凌。 

當然，這兩則敕書也表明，隨著張元吉不斷地長大，他開始對曾經欺凌他的

「親族人等」施行報復，報復手段之一即是請求皇帝頒給敕書，禁止其「私出符

籙」，截斷其重要財源。眾所周知，正一道道士的收入，主要來源於驅邪打醮、

售賣符籙等項。其中售賣符籙之利尤為豐厚。明朝甫一建立，張天師便開始爭取

符籙專賣權，以壟斷這一利源。洪武元年  (1368)，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入覲，

「 乞 如 故 事 優 免 及 專 出 符 籙 之 事 」 與 「 蠲 通 戸 （ 天 師 府 ） 及 大 上 清 宮 各 色 徭

役」，明太祖一概允准。33 洪武二十四年 (1391)，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再次請求

明太祖頒佈〈禁私出符籙旨〉，禁止江西、浙江、福建等處「假借張真人名色私

                                                 
 30 張國祥輯，《皇明恩命世錄》（收入《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第 34 冊），卷六，〈禁約族屬人等欺害敕〉（正

統十二年），頁 799 中-下。有關明代的贊教制度，參見《明太祖實錄》（收入《明實錄》

第 1 冊），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甲戌」條，頁 602。 

 31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六，〈禁諸人私出符籙敕〉（天順元年），頁 800 中-下。 

 32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六，〈申禁假造符籙敕〉（成化二年三月），頁 801 下-802 上。 

 33 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三，〈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頁 83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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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符籙，惑民取財」，違者「斬首示眾，家遷化外」。34 永樂六年 (1408)，張宇

初天師又請求明成祖頒佈聖旨，強調「符籙一節，止許張真人門下出給」。35 隨

著張天師符籙專賣權的獲得，其他人所出符籙，便被定性為「私出符籙」的違法

行為。張宇初天師在世時，張宇初∕宇銓支派成員可以享受到天師符籙專賣權的

利益。但隨著張宇初天師過世、張宇清及其繼子張懋丞相繼繼承天師位後，張宇

初∕宇銓支派便被逐漸排除出此利益群體。至張宇初繼子張懋嘉和張懋丞嫡長孫

張元吉爭奪天師位失敗後，張宇初∕宇銓支派將徹底喪失符籙專賣權。這是因

為，無論是採取兄終弟及制（主要在親兄弟或堂兄弟及其子嗣中傳承），還是嫡

長子繼承制，天師位都將在張宇清支派（主要是張元吉親兄弟或其子嗣）中傳

承，再也難以回到張宇初∕宇銓支派。這對所出道士較多的張宇初∕宇銓支派來

說，損失極大。 

從光緒《天師宗譜》所載世系行狀等資料來看，張宇初∕宇銓支派的入道成

員至少有 9 位。這其中包括張宇銓及其長子張懋孚 (1377-?)、次子張懋嘉（過繼

張宇初）、幼子張懋錫 (1400-1436)，以及張懋嘉的第四子張留徽 (1428-1478)、

第五子張留爵 (1430-1482)、第六子張留壎 (1436-?)、嫡長孫張光範和張懋錫的

幼子張留紳。36（參見圖三）一旦喪失符籙專賣權，張宇初∕宇銓支派的利益將

受到極大的損害。在天師位爭奪中取勝的張元吉，顯然對此十分瞭解。為了對張

宇初∕宇銓支派施加報復，他才兩度向皇帝請求頒布敕書，禁止其「私出符

籙」。與此同時，張元吉也利用其作為正一道首領、掌管天下道教者的身分，剝

奪了張宇初∕宇銓支派的入道權。自從與張元吉同代且與其子嗣張玄慶爭奪天師

位的張光範入道後，張宇初∕宇銓支派再也沒有出過道士。37  

                                                 
 34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三，〈禁私出符籙旨〉（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頁

792 上-中。 

 35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三，〈禁私出符籙旨〉（題目代擬，永樂六年三月），頁

792 下-793 上。 

 36 參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一，〈天師贊〉，頁 3b-4b；卷二，〈天師世

系〉，頁 40a-45a；卷五，〈天師忠房世系〉，頁 1a-7a。婁近垣編撰，張煒、汪繼東校

注，《龍虎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卷七，〈人物〉，頁 85。有關張宇

初∕宇銓支派入道者的具體考證，參見曾龍生，〈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道士考論〉，發

表於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第八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廈門：廈門大

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2016.11.26-27）。 

 37 參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69b-76b；卷五，〈天師忠

房世系〉，頁 7a-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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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吉在剝奪張宇初∕宇銓支派的入道權，並把他們排除出符籙專賣權的利

益群體後，又試圖對他們進行人身報復，由此引發了成化五年 (1469) 的張元吉

殺人事件。據《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五年前後，張元吉犯下數條罪責，不僅

「 僭 用 器 物 ， 擅 易 制 書 ， 以 威 其 鄉 族 」 ， 而 且 「 強 奪 良 家 子 女 ， 詐 取 平 人 財

物」，更有甚者，「有小忿，輙指以為偽造符籙，箠之至死」。若不死，則繫之

「私獄」，「或縊殺之，或囊沙壅面壓死之，或縛而投諸深淵」。前後凡殺四十

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無人不對之懼怕，「莫敢控訴」。當地縣學生蔡讓不勝

憤恨，向巡按御史趙敔條陳「元吉過惡」。巡按御史也不敢過問。自是張元吉愈

加肆無忌憚。天師族人張留煥「自度必死其手」，上京告御狀。這才使張元吉殺

人事件大白於天下。明憲宗下詔押解張元吉進京，下刑部獄，「法司擬罪淩遲，

命監候處決」。38 綜觀張元吉殺人事件，被殺者竟然多至四十餘人，實足駭人聽

聞。至於這四十餘人的身分，已難得知。但從上京告御狀的張留煥來看，其中大

部分當是天師家族張宇初∕宇銓支派的成員。張留煥即張懋嘉之弟張懋錫的兒

子，而張懋嘉（過繼張宇初）和張懋錫分別是張宇銓的次子和幼子。張留煥「自

度必死其手」，表明張元吉所殺四十餘人中，當多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這

可以從光緒《天師宗譜》所載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的傳承得知。其具體情況

如下表： 

                                                 
 38《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3冊），卷六六，「成化五年四月戊午」條，頁 1325-

1327。 

圖三：明代張天師家族張宇初∕宇銓支派的傳承世系圖（部分） 

資料來源：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40a-45a, 69b-76b；

卷五，〈天師忠房世系〉，頁 1a-7a。 

說明：「宇銓」：表示可以根據光緒《天師宗譜》的世系行狀確定為道士者；「留鐘」：表

示絕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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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明代張天師家族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數量統計表 

世系 

長兄懋孚派下子孫 次弟懋嘉派下子孫 幼弟懋錫派下子孫 

小計 
子嗣明確

者（包括

絕嗣者） 

子嗣及其

去向不明

者 

子嗣明確

者 

子嗣及其

去向不明

者 

子嗣明確

者 

子嗣及其

去向不明

者 

第 40 世 2  7  4  13/ 0 

第 41 世 4  11 5 3 1 18/ 6 

第 42 世 5 1 9 16 3 3 17/20 

第 43 世 6   15 1 3  7/18 

第 44 世 7 9    2  7/11 

第 45 世 4 11      4/11 

第 46 世 9 1     9/ 1 

小計 37 22 27 36 11 9 75/67 

資料來源：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40a-45a, 69b-76b；卷

五，〈天師忠房世系〉，頁 1a-21a。 

說明：右側「小計」一欄的兩個數字，分別代表「子嗣明確者（包括絕嗣者）」、「子嗣

及其去向不明者」。 

從上表可知，張宇初∕宇銓支派張懋孚、張懋嘉與張懋錫三兄弟子孫繁盛，

他們共生下 13 位子嗣（第四十世），子輩又育有 24 位孫子（第四十一世），孫

輩又傳下 37 位曾孫（第四十二世）。此後子嗣數量逐漸減少，至第四十六世（相

當於明末清初）時只傳下 10 位子嗣。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嗣數量的減少，與張懋

嘉、張懋錫派下世系相繼在第四十四、四十五世斷裂有關。張懋嘉派下子孫曾是

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中 為繁盛者，從第四十到四十三世，張懋嘉派下子孫分

別為 7 人、16 人、25 人、15 人，分別佔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總數的 53.8%、

66.7%、67.6%、60.0%。但至第四十四世，張懋嘉派下子嗣全都不知所往。隨後

至第四十五世，張懋錫派下的子孫，也已情況不明。此時張宇初∕宇銓支派只傳

下張懋孚一支。而在張懋嘉與張懋錫派下子孫絕嗣之前，兩兄弟派下的子孫就已

有多人子嗣及其去向不明。從第四十到四十三世，張懋嘉派下共 63 人，其中子嗣

明確者只有 27 人，子嗣不明確者多達 36 人，佔總人數的 57.1%；尤其是在第四

十三世，張懋嘉派下 15 人，無一子嗣明確者。這才導致張懋嘉派下世系斷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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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四十到四十四世，張懋錫派下子孫共 20 人，子嗣明確者 11 人，子嗣不明確

者也多達 9 人，佔總人數的 45.0%。與次弟張懋嘉、幼弟張懋錫相比，從第四十

到 四 十 六 世 ， 長 兄 張 懋 孚 派 下 子 嗣 不 明 確 者 （ 22 人 ） 所 佔 比 例 稍 低 ， 僅 為

37.3%。 但 假 如 只 計 算 第 四 十 四 至 四 十 五 世 ， 張 懋 孚 派 下 子 嗣 不 明 者 卻 高 達

64.5%。因此，至第四十七世，張懋孚孫輩光輔、光泰、光裕、光美四兄弟（第

四十一世）中，只傳下張光美一支子孫。張宇初∕宇銓支派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子

嗣不明之人，當是因為他們來不及留下子嗣便遭張元吉殺害，或者為了避免張元

吉的迫害而遷徙他方，其後代已不為天師家族修譜者所知。 

當然，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嗣不明者的大量出現，還與張元吉之子張玄慶

(1463-1509) 有關。成化五年張元吉殺人事發時，張玄慶年僅六歲。明憲宗當時

下詔天師位另擇「族人」以授。39 成化七年 (1471) 十一月，明憲宗問起天師承

襲之事。刑部尚書陸瑜上奏：「蔭封真人為祖宗舊制，仍擇其族人以授，已如旨

奉行矣。今歷二年，未見奏報。」40 天師位至此已空缺兩年多。成化八年三月，

張懋嘉的長孫張光範與張玄慶「爭襲」。皇帝下有司勘議，「以玄慶倫序居

長」， 終把天師位判給張玄慶。41 歷時三年，張玄慶才繼承了天師位。在這

三年期間，年幼的張玄慶必定受到了張宇初∕宇銓支派的報復和欺凌。張元吉

對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等族人的濫殺，使後者早已對前者恨之入骨。隨著張

元吉的失勢，張宇初∕宇銓支派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這一報仇的好時機，從而對

其年幼的子嗣張玄慶下手。幸運的是，寧府廬陵郡主之子田景隆適時將張玄慶

迎至南昌撫養，使其得以保全性命。42 經歷這麼多苦難、在皇權支持下繼承天

師位的張玄慶，必定也將反過來對張宇初∕宇銓支派實施報復。雖然有其父張

元吉的前車之鑒，張玄慶並不敢公然殺害他們；但憑藉皇帝的恩寵，他至少也

可以迫使他們在龍虎山生存惟艱，遷徙四方。因此，張光範所屬張宇初∕宇銓

派下的子侄輩，尤其是第四十二、四十三世的子孫，才大量遷徙他處。總之，

                                                 
 39《明憲宗實錄》卷六六，「成化五年四月戊午」條，頁 1326-1327。 

 40《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4 冊），卷九八，「成化七年十一月丁巳」條，頁

1873。 

 41《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4 冊），卷一○二，「成化八年三月丁巳」條，頁

1993。 

 42 參見〈明故四十六代仙姑朱氏墓銘〉，轉引自孔祥毓，〈來去不問山鳥喧，三生石上龍蛇

年——四十七代貞一天師考略〉，《中國道教》2012.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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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張宇銓次子懋嘉、幼子懋錫派下世系相繼斷裂，長子懋孚派下只傳下張光

美一支子孫，還是張宇初∕宇銓支派子孫喪失符籙專賣權和入道權，都是兩次天

師位爭奪事件的產物，也是皇權介入天師繼承制度，強制性地以嫡長子繼承制取

代兄終弟及制的產物。 

五‧天師與文官集團關係的惡化及其應對 

正統以後天師繼承制度的轉變，以及由此導致的成化五年 (1469) 張元吉殺

人事件，不僅導致天師家族的房派關係決裂，使他們無法在正統至嘉靖年間聯合

進行家族建構；而且也導致天師與文官集團的關係決裂，從而埋下了天師家族重

修舊好， 終聯合進行家族建構的種子。本節將先探討張元吉殺人事發前後天師

與文官集團關係的轉變，以及張天師及其庇護者——成化至嘉靖朝皇帝——的應

對策略；下節再繼續討論此「轉變」如何導致天師在隆慶年間的失勢和天師家族

族譜的重修。 

成化五年張元吉殺人事發前後，張天師與文官集團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轉

變。張元吉殺人事發之前，張天師與文官集團的關係頗為密切。這可以從以下幾

件事中窺其一斑。明洪武九年 (1376)，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為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

編修的《天師世家》作序。43 洪武十年，宋濂又為過世的張正常撰寫墓誌銘。44 

在此之前，五十四世衍聖公孔克堅 (1316-1370) 把孫女許配給四十三代天師張宇

初，御史中丞劉基 (1311-1375) 則把親弟之女許配給張宇初之弟張宇埕。45 洪武

二十三年  (1390)，翰林院編修蘇伯衡為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編修的《天師世

家》作序。46 永樂五年 (1407) 前後，宋濂的弟子、國子博士王紳 (1360-1400) 

又為張宇初撰寫的《峴泉集》作序。47 當張宇初之妻孔氏過世時，文淵閣大學士

                                                 
 43 參見宋濂，〈漢天師世家序〉，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一，頁 815 上-817 下。 

 44 宋濂著，黃靈庚編校，《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卷五四，〈四十

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正常）神道碑銘（有序）〉，第 3

冊，頁 1264-1267。 

 45 參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43a-b, 50b。 

 46 參見蘇伯衡，〈漢天師世家序〉，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一，頁 817 下-

818 中。 

 47 參見王紳，〈序〉，張宇初，《峴泉集》，頁 339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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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廣 (1368-1418) 為她撰寫了墓誌銘。48 宣德至景泰朝 (1426-1456)，四十四代

天師張宇清和四十六代天師張元吉相繼請給「正一大真人」封號和道童度牒，均

是由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自宣德元年至天順元年〔1426-1457〕擔任禮部

尚書）代為奏請。49 可見，明成化以前天師與文官集團的關係非常密切。 

成化五年張元吉殺人事發後，天師與文官集團的關係急劇惡化。為了明瞭

文 官 集 團 對 此 次 事 件 的 強 烈 反 應 ， 我 們 有 必 要 再 討 論 這 一 事 件 。 成 化 五 年 

(1469) 四月，張元吉殺人事發，刑部尚書陸瑜  (1409-1489) 等上呈了一封奏

疏，對張天師大加撻伐。該奏疏梳理了張天師封號和品級的來歷，認為張天師

「自前代間有官封，然亦不常。至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而猶未有品級。

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令視三〔二〕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

至於今」。觀其先世，既「無功於國」，也「無補於世」。且張天師「子孫不

肖，徃徃爭襲，致成讎隙」，這才引發了張元吉殺人事件。在「爭襲」中上位的

張元吉，與爭奪者張懋嘉等族人產生「讎隙」，進而殘害族人。奏疏接著指出，

張元吉所犯之罪如此之重，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兒女當遭到流放，同黨也該被

斬絞，更應「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然「籍其族而徭役之」，禁止「印行

符籙，以誣惑斯世」，同時「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50 這封奏疏所提

議的懲罰措施，極其嚴厲。若是被朝廷實施——正如《明憲宗實錄》的編修者所

言，「非但正元吉之罪，實有以杜後來惑世起亂之端」。51 可惜該奏疏呈上後，

明憲宗一概不允。不但下令張元吉「監候處決」，其妻革去封號後，與其子俱

「 免 流 」 ； 而 且 在 詔 令 中 指 出 天 師 位 世 襲 乃 「 祖 宗 舊 制 」 ， 仍 「 擇 其 族 人 以

授」。52 詔令一出，刑科都給事中毛弘等執奏道：「元吉於十惡之內，干犯四

五，加之殺人數多，貪淫無比，使監候日久，萬一死於獄中，全其首領，恐無以

泄神人之憤。乞即押赴市曹誅之。」53 明憲宗不為所動。張元吉由此關押在刑部

大牢，等待處決。 

                                                 
 48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三，〈玄君孔氏墓誌銘〉，頁 65 下。 

 49《明宣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10 冊），卷一五，「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條，頁

394；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

1959〕），卷一三，〈禮部•胡忠安（濙）〉，中冊，頁 336-337。 

 50《明憲宗實錄》卷六六，「成化五年四月戊午」條，頁 1325-1327。 

 51《明憲宗實錄》卷六六，「成化五年四月戊午」條，頁 1327。 

 52《明憲宗實錄》卷六六，「成化五年四月戊午」條，頁 1327。 

 53《明憲宗實錄》卷六六，「成化五年四月壬申」條，頁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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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們以為這是妥協的終點，卻不料明憲宗一再寬宥張元吉， 後竟讓張元

吉老死家鄉。成化六年 (1470) 十月，在張元吉被關押一年半後，刑部準備對他

正式行刑。明憲宗一改前論，下詔免其死罪，杖一百，發配肅州衛充軍。刑科都

給事中毛弘等上奏，對此表示強烈的反對。他認為張元吉罪大惡極，法當凌遲處

死。「若以（元吉）襲其祖之繆號天師，不欲加戮。《（禮）記》曰：『執左道

以亂政者，殺，不以聽。』元吉正係左道之流，況又罪重惡極，豈宜曲加寬

貸？……奈何惜一異端末流，而屈天下大法？」54 疏入，皇帝以「事既施行」為

藉口，置之不問。張元吉戍邊兩年多後，也即成化九年正月，剛繼承天師位的張

玄慶，又「以母老子幼為辭」，請求皇帝赦免其父。明憲宗不假思索，便答允此

事。這引起了文官集團的強烈不滿。給事中虞瑤、監察御史龔晟等再次上奏，稱

張元吉罪當凌遲處死，發戍肅州衛，已屬法外開恩。如果張元吉復得放歸，即使

是「愚昧小人」也「未諭聖意」。若以張元吉「母老子幼可憫」，則其所殺四十

餘人之中，豈無母老子幼者？張元吉本是「五斗米賊之後，奉非道之教，何功於

國？何益於世？而乃蒙此非常之眷乎？」55 明憲宗看完奏疏後，仍堅持己見。似

乎是為了安撫文官們的不滿之心，明憲宗向大臣們保證「待其親終，仍令戍

邊」。56 成化十一年正月，當張元吉之母過世後，明憲宗又下詔免戍，釋為庶

民。57 對於皇帝赦免張元吉的詔書，或許文官們早已料到，故未再奏勸皇上收回

成命。對於張元吉之事，他們似乎已經死心，自知上奏也已無濟於事。因為明憲

宗的一再寬宥，張元吉得以在家安度餘生，以庶民的身分終老於同年十二月。張

元吉殺人事件，因張元吉的死而 終劃上了一個看似圓滿的句號。但對於天師與

文官集團的關係來說，這實際上是一個起點而非終點。從成化至嘉靖朝，文官們

開始借助一切機會批評、彈劾張天師，試圖達其革除天師「正一真人」名號，絕

其子孫蔭封的目的。但由於皇帝對天師的庇護，文官們並未能如願以償。 

 

                                                 
 54《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4 冊），卷八四，「成化六年冬十月丁未」條，頁

1627-1629。 

 55《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4 冊），卷一二○，「成化九年正月戊午」條，頁

2180-2182。 

 56《明憲宗實錄》卷一二○，「成化九年正月戊午」條，頁 2182。 

 57《明憲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5 冊），卷一三七，「成化十一年正月丁巳」條，頁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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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八年 (1495) 十一月前後，龍虎山殿宇遭焚。禮部尚書倪嶽 (1444-1501) 

等以災異修省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條陳三十二事。其中一條即以此為

藉口，請求皇帝「懲戒邪慝真人張玄慶」。該條認為四十七代天師張玄慶「乃極

刑罪人元吉之子，法應流竄，冒得襲封，世濟其惡，穢德昭彰，人神共怒」，今

「上天降罰，其龍虎山殿宇焚毀殆盡」，請「免其來朝，以杜請托之路」，並

「勘其罪惡實跡，及違制妄造符籙、請給道童等情，加以重罰」，仍「訪取本族

素有戒行者嗣守其業」。明孝宗閱後，令有司覆議具奏。58 十二月，張玄慶以朝

覲來京，已知為禮部所劾，乃「上章服罪」。禮部謂其「不知省愆思咎，乃冒昧

而來，朦朧奏請，意圖苟免，以遂姦私，請如前議治罪」。明孝宗以其「服

罪」，予以寬宥。59 與成化五年文官對張元吉的彈劾一樣，此次文官對張玄慶的

彈劾，語氣一樣激烈。但兩者卻存在很大的差別：後者比前者更留餘地，並未提

出絕天師子孫蔭封之議，而仍請求另擇族人「嗣守其業」。從此點差異可以看

出，禮部尚書倪嶽等對明孝宗的期待，並不很高。明孝宗在登基之初大量裁汰佛

道傳奉官的舉動，的確讓文官們看到了希望。但不久後，明孝宗就重蹈其父明憲

宗的覆轍，傳奉之風復熾。文官們辟佛道異端的希望又由此破滅。60 禮部尚書倪

嶽等人，才由此降低要求，只請求明孝宗懲罰張玄慶，另擇其他族人嗣教。但由

於明孝宗的偏袒，即使是這一要求也難以得到滿足。 

雖然這次文官們未能如願懲治張天師，但此後只要張天師有所動作，文官們

便上疏彈劾。但文官們對天師的彈劾，不但不被皇帝重視，有時反而會惹怒皇

帝，給文官們自身帶來麻煩。這在嘉靖年間的天師入覲事件中表現得 為明顯。

嘉靖十年 (1531)，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 (1490-1560) 入覲，沿途「驛傳艱阻」，

延誤覲期。明世宗知曉實情後，命各巡按御史「查提違慢有司等官」，量刑治

罪。61 嘉靖十六年 (1537) 張彥頨入覲，「驛遞違慢如初」，浙江常山縣知縣吳

襄等沿路有司更是「應付稽遲」，以致再次延誤覲期。62 序班唐牧上奏彈劾張天

                                                 
 58《明孝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30 冊），卷一○六，「弘治八年十一月甲申」條，頁

1933-1934。 

 59《明孝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30 冊），卷一○七，「弘治八年十二月戊辰」條，頁

1962。 

 60 參見卿希泰，《中國道教史（修訂本）》第 3 卷，頁 395-405。 

 61 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四，〈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頁 840 下。 

 62 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世家》卷四，〈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頁 841 上；《明世宗

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43 冊），卷二○八，「嘉靖十七年正月乙未」條，頁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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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延期。明世宗大怒，謂當日「係有例免朝，如何又復引朝？」鴻臚寺卿陳璋等

由是上疏認罪。明世宗以其與「該日侍班御史不行糾正，附和奏，擾及序班，狂

妄煩瀆，各奪俸半年」。63 在這件事中，明世宗不但不追究奏疏中彈劾天師延期

之事，反而斥責彈劾之人引朝失誤，奪其俸祿，可見其對天師的偏袒。嘉靖十七

年正月，張彥頨朝覲畢，準備還山，上言彈劾常山縣知縣吳襄等「沿路官司」

「應付稽遲」，請頒給敕書護行。明世宗隨即命各巡撫御史逮捕吳襄等「應付稽

遲」的官員，並頒給敕書。64 該敕書說道：「大真人張彥頨總領道教，赴京朝

賀，先朝屢有明旨，著沿途有司應付。這各該地方官吏如何不行支給？著廵按御

史查提了問，廵撫官且不查究。今後務要嚴加戒飭，軍衛有司，一體應付，不許

遲延誤事。該衙門知道。」65 從這則敕書可知，「地方官吏」和「軍衛有司」是

有意阻撓張天師入覲。當明世宗下令巡按御史追究時，巡按御史竟然不聞不問。

他們顯然是站在「地方官吏」一邊，贊同地方官吏阻止天師入覲之舉。或許兩者

心中都藏有這樣的想法，即只要能夠阻止天師入覲，便能「杜其請托之路」。正

如弘治八年 (1495) 禮部尚書倪嶽等請求皇帝罷免天師來朝一樣。但由於明世宗

對張天師的偏袒，文官們對張天師的阻撓和彈劾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常常遭致懲

罰。從根本上來說，這其實是由明世宗對文官們的敵對和不信任造成的。困擾嘉

靖朝的大禮議，使皇帝與文官集團的關係分外緊張。66 明世宗之所以漠視文官集

團對天師的彈劾，甚至借機懲罰上奏彈劾之人，不但是因為他尊崇道教，而且是

因為他想懲罰他不信任的文官。 

為了應對天師與文官集團關係的惡化，成化至嘉靖朝皇帝多次對天師賜婚，

支持和幫助天師與武官集團（以功勳貴族為首）、宦官集團建立政治聯盟，以使

其躲避文官集團的圍攻，穩固其政治地位。張元吉殺人事發後九年，即成化十三

年 (1477)，四十七代天師張玄慶在明憲宗的賜婚下，娶成國公朱儀 (1427-1496) 

                                                 
 63《明世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43 冊），卷二○七，「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乙丑」條，

頁 4311。 

 64《明世宗實錄》卷二○八，「嘉靖十七年正月乙未」條，頁 4317。 

 65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八，〈提問沿途違慢官吏旨〉（嘉靖十七年正月）、〈命沿

途衙門照例應付敕〉（嘉靖十七年二月），頁 807 下-808 中；張宇初、張國祥，《漢天師

世家》卷四，〈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頁 841 上。 

 66 參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上卷，頁 430-437, 442-443；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

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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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女為妻。 67 朱儀是明憲宗的寵臣，其成國公爵位承襲自其祖父朱能  (1370-

1406)，朱能因在靖難之役中戰功顯赫而獲此爵位。景泰三年 (1452)，朱儀正式承

襲成國公。自天順年間以來，朱儀便擔任南京守備，兼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68 

張玄慶與朱儀的聯姻，使其成為明代首位與勳貴聯姻的天師。這對於提高其政治

地位、消除其父張元吉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至關重要。成化二十三年，張玄慶再娶

錦衣衛都指揮使宋清之女。69 宋清因何任此職，已不得其詳。但根據弘治元年 

(1488) 的一份奏疏或可一探究竟。弘治元年五月，南京兵部上疏，請求裁汰南京

錦衣衛等武職冗員五十三人。其中「由皇親傳升乞升者」四人，「由功臣恩蔭乞

世襲者」一人，「由太監乞升者」三十四人，「由軍民保升者」二人，「由

（軍）功升乞調者」十二人。其中南京武職由太監乞升者竟佔總數的 64.2%，而這

些由宦官乞升者均是錦衣衛官員。70 錦衣衛與宦官關係之密切，可見一斑。錦衣

衛都指揮使宋清，很可能是因宦官的「乞升」而任此職。因此，張天師與錦衣衛

都指揮使宋清的聯姻，一方面是在與武官集團建立政治聯盟，另一方面也是在與

宦官集團建立政治聯盟。 

在皇帝的支持和幫助下，張玄慶之後的幾代天師繼續採用這一政治聯姻策

略。張玄慶之子、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首娶襄城伯李鄌 (?-1509) 之女，復娶錦

衣衛吳珍之女。兩女均早逝。嘉靖三年 (1524)，張彥頨又在明世宗的賜婚下，再

娶安遠侯柳文之女為妻。71 張彥頨生一子名永緒 (1539-1565)，承襲四十九代天

師位。嘉靖二十九年，張永緒奉詔以成國公朱希忠 (?-1573)、遂安伯陳鏸議婚行

聘，娶定國公徐延德 (?-1568) 之女為妻。72 張彥頨還生下三女，長女適魏國公

勳裔徐天錫之子（任職錦衣衛）。73 可見，張玄慶及其子嗣張彥頨、孫子張永緒

                                                 
 67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七，〈旨聘成國公朱儀之女為配〉（成化十三年），頁 802

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85b-86a。 

 68 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二，〈成國公〉，頁 365 下-371 上。 

 69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80a。 

 70《明孝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28 冊），卷一四，「弘治元年五月乙亥」條，頁 338-

339。 

 71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九，〈詔聘安遠侯柳文之女為繼室〉（嘉靖三年），頁 805

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86b-87a。 

 72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九，〈詔聘定國公徐延德女為配〉（嘉靖二十九年），頁

811 下。 

 73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8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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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天師，都與功勳貴族、錦衣衛官員聯姻。這標誌著明代張天師政治結盟對象

的重大轉變。如前所述，明洪武年間張天師進行過兩次政治聯姻：一是四十三代

天師張宇初聘五十四世衍聖公孔克堅孫女為妻；二是張宇初之弟張宇埕以明太祖

朱元璋之命，娶御史中丞劉基親弟之女為妻。74 前者是兩大歷史 為悠久的儒、

道世家的聯姻，後者是張天師與重要文臣的聯姻。它們都象徵著儒、道的政治

結盟。至張玄慶祖孫三代相繼娶錦衣衛、功勳貴族之女為妻，標誌著明代張天

師聯盟的對象從文官集團轉向武官和宦官集團。這對於張天師來說意義重大。

自天順朝  (1457-1464) 以來，以司禮監宦官為首的宦官集團、以功勳貴族為首

的武官集團和以內閣大學士為首的文官集團，開始三足鼎立，形成了新的政治權

力格局。75 在這種新的政治權力格局中，當文官集團開始反對、彈劾張天師

時，張天師與武官、宦官集團的結盟，極其有利於天師躲避文官集團的圍攻，

穩固其政治地位。 

六‧天師失勢與天師家族族譜的重修 

在正統至嘉靖朝皇權的庇護下，天師既抵擋住了文官集團的圍攻，又躲避了

天師家族內部的欺凌。而一旦失去皇權的庇護，天師的地位便變得岌岌可危了。

至隆慶年間，明穆宗因無能或不願處理朝政，把國家事務都推給內閣大學士處

理。內閣大學士的權力，由此達到了頂峰。明穆宗既不願庇護天師，也沒有能力

庇護天師。76 在這種局面下，天師遭遇了文官們的新一輪彈劾，迅速從正一真人

（正二品）貶為龍虎山上清宮提點（正六品）。在這場文官集團與天師對抗的持

久戰中，文官集團終於因為皇帝在朝政中的「缺席」，而贏得了暫時性的勝利。 

隆慶元年 (1567) 四月，吏部考功司主事郭諫臣 (1524-1580) 上奏，重點提

出「辟異端之教」一條。該奏疏指出，天師世家與孔子世家至今「並列」，同為

歷代朝廷尊崇。朝廷讓孔子子孫世襲衍聖公，是「崇儒重道，酬德報功」的表

現；而讓張道陵子孫世襲「正一秉教大真人之號」，則是「不經之甚」。孔子

「 刪 述 六 經 ， 垂 憲 萬 世 ， 其 功 直 與 天 地 相 為 悠 久 」 ， 而 張 道 陵 子 孫 世 謂 「 米

                                                 
 74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43a-b, 50b。 

 75 參見牟復禮、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頁 299-302, 329-333, 348-360。 

 76 參見牟復禮、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頁 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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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今也既不能〔祛〕病延年，而上有益於人生主；又不能禳災息患，而下

有利於生民。徒使黃冠異流，世膺誥命之重；白丁豎子，濫叨名器之榮」。且

「臣前任江西，親履其地，因知張氏子孫率多縱肆荒淫」，上代真人張永緒（四

十九代天師）竟以「酒色夭死」，固知其「非真」。張永緒既死，子嗣又於次年

早逝，這是「天意欲使異端熄滅」。為了避免其「旁枝」懇求襲封「正一真

人」，覬覦其所遺「尚百餘萬」的資產，宜命「削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

如從寬處，或止以提點住持奉祀可也」。如此「名器不至過濫，異端日熄，而正

道益隆」。77 郭諫臣疏入，上命下有司勘議，並諮行都察院轉行江西巡撫都御史

任士憑 (1526-1571)，命其「查張氏何年月日，果因何事授正一真人？正枝張永緒

既已故絕，應否永為革除？或容其旁枝以提點住持奉祀等？」78 任士憑為嘉靖二

十六年 (1547) 進士，初選翰林院庶吉士，累遷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江西。任士憑的覆奏可想而知，當然是力言革除張天師的「正一真人」

封號：「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且隱稅逃役，公行吞噬。無功於世，有害

於民。宜永為裁革。」禮部尚書高儀 (1517-1572) 也建議「如守臣言，請革其封

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內閣大學士票擬的意見，自

然也同意此說。聽從內閣大學士決斷的明穆宗， 後於隆慶二年 (1568) 正月正

式頒佈詔令，革除天師的「正一真人」名號，只令張永緒繼子張國祥任龍虎山上

清宮提點。79  

隨著皇權庇護的喪失和「正一真人」封號的革除，天師將再次面臨家族內部

的威脅。自正統、成化年間發生兩次天師位爭奪事件後，天師家族內部的房派關

係便逐漸惡化。此後每當年幼的天師繼位時，其母親或祖母一般都會要求皇帝頒

佈護敕，以免受天師族人的欺凌。嘉靖四十四年六月，當四十九代天師張永緒過

世時，其妻定國公徐延德之女徐氏，便以嗣子張世忠 (1561-1566) 年僅六歲，上

奏「恐為族黨所欺，請賜封降敕如其先世元君董氏（張元吉祖母）例」。明世宗

准奏，敕封徐氏為「靜和元君」，80 並頒佈了〈禁約族屬人等侵害敕〉。該敕書

                                                 
 77 郭諫臣，《鯤溟先生詩集》（長春：長春古籍書店，1990），〈附錄•奏疏•應詔條陳銓

曹事宜疏〉，頁 340-342。 

 78 李默，《吏部職掌》，〈驗封清吏司•誥敕科•世爵襲替〉，頁 212 下。 

 79《明穆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49 冊），卷一六，「隆慶二年正月壬戌」條，頁 434-

435。 

 80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九，〈封徐氏元君誥〉（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初九日），頁

812 下-81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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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徐氏對天師的護持權，命其「管理內事」，並「選清謹道士四名為贊教、掌

書，佐理外事」。若是族屬人等有「倚恃行髙人眾淩侮侵害者」，輕則聽徐氏陳

告撫按司府等地方官發落，重則聽其上奏拿問。若是贊教、掌書有不法行為，也

聽其「如前禁治」。 後，明世宗告誡徐氏，「欲族之不侵侮，亦先須有以睦

族」。81 次年，張世忠過世。徐氏元君又上奏，立年幼的長侄張國祥為繼子，承

襲五十代天師位。82 徐氏元君本可因明世宗的護敕而保年幼的天師無恙，但不幸

明世宗不久便去世，對內閣大學士言聽計從的明穆宗又下旨剝奪了天師的「正一

真人」封號。失去皇權庇護且尚年幼的天師，又將面臨來自天師家族內部的欺

凌。為了防止天師受到族人的欺凌，徐氏元君在天師從正一真人降為提點的次

年，試圖通過主持修譜來重新修復天師家族內部的關係。 

隆慶三年 (1569)，也即在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初修族譜近兩百年後，天師

家族重修了族譜。徐氏元君委託繼子張國祥的老師徐行，請其宗人、廣東兵備道

徐善慶撰寫了序言。根據這篇序言可知，此次天師族譜是由徐氏元君和張紹

（1505-1569 以後，正中房成員）共同領導「族中同志者」撰修的。83 這標誌著因

正統、成化年間的兩次天師位爭奪而分裂的天師家族，又重歸於好。為了在隆慶

三年聯修族譜，天師家族各房派都對兩次天師位爭奪事件和張元吉殺人事件沉默

不語。作為正統年間天師位爭奪的失敗者，張懋嘉（屬張宇初∕宇銓支派）的行

狀僅僅說道：「丰〔風〕姿娟秀，琴弈、書畫、詩賦，靡所不工。耆山公無子，

故立為嗣。後故於京師，一時士〔大〕夫各有詩哀輓。」84 其中既未述及張懋嘉

與張元吉爭奪天師位之事，更未述及其「故於京師」的原因是張懋嘉爭奪天師

位，被明英宗發配至京師朝天宮灑掃祖天師廟。85 作為成化年間天師位爭奪的

失敗者，張懋嘉之孫張光範的行狀更為簡略，僅謂其「工畫花鳥」。86 同樣，

作為兩次天師位爭奪的勝利者，張元吉、張玄慶父子的行狀也未提及天師位爭

奪之事。張元吉的行狀直接謂其正統十年 (1445) 繼承天師位，而未說及其繼位

                                                 
 81 張國祥，《皇明恩命世錄》卷九，〈禁約族屬人等侵害敕〉（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五

日），頁 813 上-中。 

 82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77a；婁近垣，《龍虎山志》卷

六，〈天師世家〉，頁 62。 

 83 徐善慶，〈序〉，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一，〈原序〉，頁 16a-17b。 

 84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一，〈天師世系〉，頁 40b。 

 85《明英宗實錄》卷一二八，「正統十年四月癸亥」條，頁 2559。 

 86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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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折過程。87 對於成化五年  (1469) 的張元吉殺人事件，張元吉的行狀更是

諱莫如深： 

己丑 (1469) 冬召見，命建金錄〔籙〕醮於朝天宮。辭歸， 遊名嶽，探

仙人舊跡，去三載方還。壬辰 (1472)，携子原慶入覲襲教。歸，徑抵龍虎

岩下，結茅卻粒者二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而空衣矣。時成化

十一年乙未 (1475) 十二月十六日。葬於本里簸箕灣。88  

如前所述，成化五年四月張元吉殺人事發後，張元吉被械繫京師，下獄論死，並

無行狀中所謂「命建金錄〔籙〕醮於朝天宮」之事。此後張元吉在監獄中度過了

一年半載，至成化六年十月被發配至肅州衛充軍。至成化九年正月，在已於成化

八年繼承天師位的張玄慶的請求下，張元吉被放歸故里。自張元吉殺人事發四年

（而不是「三載」）後，張元吉始回故鄉。行狀為避諱此事，只謂張元吉在此期

間「厯遊名嶽，探仙人舊跡」。其後行狀又謂「壬辰，携子原慶（又名玄慶）入

覲襲教」，但事實是當年張元吉還在肅州衛充軍，張玄慶很可能是在母親的陪伴

下上京襲封的。通過這種偷樑換柱的方法，行狀作者隱瞞了張元吉殺人之事及張

元吉所受的懲罰。與此相似，張玄慶的行狀也僅述其於成化八年嗣教，而未述及

張光範與之爭奪天師位之事。89 通過這種「沉默不語」，天師家族順利地完成了

族譜的編纂，重新修復了家族內部的關係。但由於族譜編修間隔期過長，在兩次

天師位爭奪中失敗的天師旁系又在此期間被迫大量外遷，導致天師家族已難以建

構出完整的祖先譜系。 

七‧天師家族譜系的斷裂和缺失 

隆慶《天師宗譜》所建構的天師家族譜系，存在很大的斷裂性和不完整性。

為了揭示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先利用現存清代光緒《天師宗譜》來考證明代天師

家族房派的演變，釐清隆慶《天師宗譜》所建構的房派情況。光緒《天師宗譜》

由第六十一代天師張仁晸主持編修。根據其中所載的序跋可知，該譜為天師家族

的六修譜。自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初修、隆慶三年 (1569) 二修後，《天師宗

                                                 
 87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77b。 

 88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82a-b。 

 89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二，〈天師世系〉，頁 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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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又三修於清乾隆十五年  (1750)，四修於乾隆五十年，五修於道光十四年 

(1834)，六修於光緒十六年 (1890)。90 光緒《天師宗譜》把天師家族分為五房：

文房、忠房、信房、祿房、位房。這其實是天師家族經過長時段發展演變後的結

果。從光緒《天師宗譜》所載明代祖先世系行狀中的行第和行輩來看，明代天師

家族的房派結構與之差異甚大。 

所謂「行第」，是指族人在家族中的排行；所謂「行輩」，是指加入排行中

的字輩。一般而言，家族建構的首要步驟是梳理清楚族人的輩分、長幼。當家族

出現房派分化或者不同家族之間進行聯宗時，其首要步驟也是梳理清楚房派成員

的輩分、長幼。91 為了釐清輩分，一般都使用「字輩」，即在「名」、「字」或

「行」中用一個相同的字或者偏旁來表示其所屬輩分；為了釐清長幼順序，一般

都使用「排行∕行第」，用數字大小來表示同一輩分族人出生的先後順序。「字

輩」之「字」可以體現在「名」或「字」中，也可以體現在「行」中。我們可以

把體現在「名」中者稱為「名輩」，把體現在「字」中者稱為「字輩」，把加入

「行」中者稱為「行輩」。從光緒《天師宗譜》所載祖先世系行狀中的行第和行

輩出發，我們可以明瞭明清時期天師家族房派的演變。其具體情況如下表： 
  

                                                 
 90 參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首，〈新序〉，頁 1a-b；卷一，〈原序〉，頁 1a-

27a；卷終，〈重修跋〉，頁 1a-b；卷終，〈新跋〉，頁 1a。 

 91 有關聯宗與行輩的關係，參見上田信，〈地域與宗族——浙江省山區〉，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72-

610；錢杭，〈聯宗與行輩字號〉，氏著，《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宗與聯宗

組織》（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 2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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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明清時期龍虎山張天師家族房派的演變 

洪武年間

房派 

應辰房 與賢房 必大房 宗漢房 正中房 嗣德房 嗣成房  

38 世（明

初） 

行讓 行秩 行邈 行嵩 行凝 行濬 行熙 行熙 行熙  

39 世 行茂 行惟 行寬 （無） 行瑩 行琦 行賢 行賢 行賢 （無）

40 世 行崇 行甫 行洪  行昌 行緒 行仍 行仍 行仍 （無）

41 世 行高 行翰 行大  行盛 行標 行順 行順 行順 （無）

42 世 行明 行林 行德  行隆  行鳳 行鳳 行鳳 （無）

43 世 行弼 行卿 行慶  行鵬  行嶽 行嶽 行嶽 （無）

44 世 行化 行肇   行沖  行啟 行啟 行啟 （無）

隆慶年間

房派 

應辰房 與賢房 必大房

(孫同房)

 正中房  嗣成

一房 

嗣成 

二房 

（缺）

45 世 行工 行慶     行安 行憲 行憲 （無）

46 世（明

末清初） 

行尚 行統     （無） （無） （無） （無）

乾隆年間

房派 

祿房 位房     文房 信房 忠房 行房

光緒年間

房派 

祿房 位房     文房 信房 忠房  

資料來源：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 

說明：①「行沖」：表示其下一代世系斷裂，該代世系的後代可能絕嗣，也可能遷徙他處，未能被族譜收

入。 

②「（無）」：表示族譜未記載該代世系行輩，他可能無行輩，也可能被族譜漏載。 

③ 洪武與隆慶年間的房派之名，天師家族族譜未予交待，暫以各房派與其所有成員在代數上都 為

接近的共同祖先（包括第三十二世應辰、三十三世必大、三十四世宗漢、三十五世與賢、三十六

世嗣成∕嗣德、三十七世正中）命名。 

從上表可知，明清時期天師家族的房派經歷了重大的演變。明洪武二十三年

天師家族初修《天師宗譜》時，天師家族分為七大房派：應辰房、與賢房、必大

房、宗漢房、正中房、嗣成房、嗣德房。至隆慶三年天師家族二修《天師宗譜》

時，宗漢、嗣德兩房子孫或絕嗣，或遷徙他處，不知所蹤，故其世系已無法接

續，自《天師宗譜》初修之時（洪武二十三年）開始發生斷裂。隆慶年間及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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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修的族譜，只好照錄洪武初修族譜時所記載的世系，宗漢、嗣德兩房的世系才

得以保存至今。此外，嗣成房至第四十五世時又分化成兩房：嗣成一房、嗣成二

房。因此，當天師家族於隆慶年間二修《天師宗譜》時，天師家族演變為六大房

派：應辰房、與賢房、必大房（後被稱為「孫同房」）、正中房、嗣成一房、嗣

成二房。乾隆十五年 (1750) 天師家族三修《天師宗譜》時，必大房和正中房的

子孫後代又不知所蹤，無法接續其世系。故必大房和正中房的世系，自《天師宗

譜》二修之時（隆慶三年）開始發生斷裂。此外，嗣成二房在乾隆年間分化為忠

房和信房，分別以第三十八世張宇銓和第三十七世張正肅為房祖；同時新增的行

房，以第三十九世張懋芳（即張宇埕第三子）為房祖。92 所以，當乾隆十五年三

修《天師宗譜》時，天師家族又分為六房：文房、忠房、信房、祿房、位房、行

房。除行房在此次修譜後世系斷裂外，其他五房世系延續至今。可見，洪武二十三

年至乾隆十五年的三次修譜——時間間隔均長達一百八十年左右，天師家族均有

一些房派譜系發生斷裂。這些房派譜系斷裂後，隨後所修的天師族譜沿襲此前天

師族譜的記載，使斷裂前的房派譜系仍舊得以保存至現存光緒《天師宗譜》中。

我們才由此得知明代天師家族兩次修譜時所建構的房派及其演變情況。 

明代天師家族族譜編修的間隔期過長，以及在兩次天師位爭奪失敗後的天師

旁系被迫大量外遷，不僅會導致天師家族中的一些房派譜系斷裂，而且會導致天

師家族各房派每世譜系的記載不完整，漏載甚多。這可以從光緒《天師宗譜》所

載明代天師家族房派成員的排行得知。如前所述，明代天師家族各房派成員基本

上都記載了排行和行輩。根據排行的大小和實載人數，我們可以得知光緒《天師

宗譜》是否漏載，以及漏載多少人。以天師家族應辰房為例，光緒《天師宗譜》實

載應辰房第三十八世成員 14 人。在這 14 人中，排行 大者也是十四。93 可見，應

辰房第三十八世成員並未被光緒《天師宗譜》漏載，它在明代的實際人數很可能就

是 14 人。又光緒《天師宗譜》實載應辰房第四十一世人數為 39 人。在這 39 人中，

                                                 
 92 光緒《天師宗譜》所載行房世系，始於第三十八世，終於第四十六世。其中世系多有不

明，第四十到四十二世的譜系更是付諸闕如，第四十三世也只記載 1 人。第四十四至四十

六世成員，即為此人後代。故光緒《天師宗譜》所載行房世系，總共只有 12 位成員。若

行房在隆慶年間修譜時已經存在，當不至於如此簡略，至少與其相隔不遠的第四十到四十

二世的世系不該付諸闕如。因此可以斷定，行房的世系當是乾隆年間三修族譜時新增。參

見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四，〈天師行房世系〉，頁 1a-3b。 

 93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七，〈天師祿房世系〉，頁 26b-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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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大者為五十五。94 這說明應辰房第四十一世的實際人數至少應該有 55 人，

光緒《天師宗譜》至少漏載了 16 人。根據這一邏輯，我們可以製成下表： 

表三：光緒《天師宗譜》實載和漏載明代各房派人數統計表 

洪武年間

房派 

應辰房 與賢房 必大房 宗漢房 正中房 嗣德房 嗣成房 總計 

38 世 14/0 5/7 1/5 13/10 1/0 2/0 4/0 2/0 2/0 44/22 

39 世 33/0 3/0 3/3 6/- 3/0 6/1 5/0 1/0 3/0 63/≥4 

40 世 34/4 5/1 7/9  10/0 7/0 4/0 3/0 13/0 83/14 

41 世 39/16 4/0 16/13  15/2 5/0 4/0 6/0 24/0 113/31 

42 世 38/42 2/2 36/-  24/13  4/0 11/0 37/0 152/≥57

43 世 23/23 4/0 2/11  20/3  3/0 40/6 92/43 

44 世 23/21 6/3   12/0  3/0 14/0 18/0 76/24 

隆慶年間

房派 

應辰房 與賢房 必大房  正中房  嗣成

一房

嗣成 

二房 

 

45 世 20/60 9/2     6/0 22/21 57/83 

46 世（明

末清初） 

37/23 15/0     8/- 12/- 9/- 81/≥23 

光緒年間

房派 

祿房 位房     文房 信房 忠房  

總計 261/189 53/15 65/≥41 19/≥10 85/18 20/1 41/≥0 217/≥27 761/≥301

百分比 (%) 42.0 22.1 ≥38.7 ≥34.5 17.5 4.8 ≥0.0 ≥11.1 ≥28.3 

資料來源：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 

說明：①「33/0」：其中前一個數字表示光緒《天師宗譜》實載的人數，後一個數字表示光緒《天師宗

譜》漏載的人數。 

②「14/-」：其中短橫線表示由於族譜所載該房派世系成員沒有排行，不知是否漏載。對於這類數

字，為避免較大失誤，只好不納入統計。 

③ 表中未對天師家族行房的人數進行統計。該房於清乾隆年間修譜時才上譜，其明代世系甚為模糊。 

④「百分比」一欄的數字：指漏載人數佔光緒《天師宗譜》實載和漏載總人數（它接近實際總人

數）的百分比。 

⑤ 表格中的「≥」：表示大於或等於此數字。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一些房派世系的漏載情況不

明，無法進行數據統計。 

                                                 
 94 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七，〈天師祿房世系〉，頁 52b-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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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光緒《天師宗譜》實載明代天師家族成員（第三十八到四十六

世）761 人（按：清代修譜時增入的行房，明代譜系僅記載 12 人，世系傳承多有

不明，故未予統計），至少漏載 301 人。其中實載人數約佔天師家族總人數

（ 按 ： 指 天 師 家 族 譜 系 實 載 和 漏 載 的 總 人 數 。 它 接 近 實 際 總 人 數 。 下 同 ） 的

71.7%，漏載人數約佔天師家族總人數的 28.3%。換句話說，明代天師家族每 10

位成員中，便有 2-3 人被族譜漏載。當然，明代天師家族譜系的漏載，在各大房

派的分佈情況不同。其中應辰房譜系的漏載人數 多，比例也 高。從上表可

知，明代應辰房譜系共漏載 189 人，佔該房明代總人數（450 人）的 42.0%。天師

家族各房派譜系漏載比例較高者，還有必大房、宗漢房、與賢房和正中房。明代

必大房譜系至少漏載 41 人，約佔該房總人數（106 人）的 38.7%；宗漢房譜系至

少漏載 10 人，約佔該房總人數（29 人）的 34.5%；與賢房譜系至少漏載 15 人，

佔該房總人數（68 人）的 22.1%；正中房譜系至少漏載 18 人，佔該房總人數

（103 人）的 17.5%。在以上幾個房派中，只有應辰房和與賢房的譜系延續至今，

宗漢房、必大房、正中房的譜系分別於第四十世、四十四世、四十五世斷裂。 

在天師家族各房派中，嗣德房和嗣成二房譜系漏載的人數比例 低。從第三

十八到四十一世，嗣德房譜系僅漏載 1 人，佔該房總人數（21 人）的 4.8%。但這

並不等於說該房譜系堪稱完整，因為嗣德房譜系於第四十二世斷裂。這已不是單

純的漏載，而是整世缺載。明代嗣成二房譜系至少漏載 27 人，佔該房總人數

（244 人）的 11.1%。明代嗣成二房譜系的漏載人數，全部集中在第四十三、四十

五世。嗣成二房第四十三世譜系漏載 6 人，第四十五世漏載 21 人，後者與譜系實

載人數（22 人）相當。嗣成二房譜系成員漏載集中在這兩世，與當時嗣成二房大

部分成員的外遷有關。如前所述，明正統、成化年間發生了兩次天師位爭奪，失

敗的嗣成二房（主要包括張宇初∕宇銓支派、張正肅支派）成員處境艱難，被迫

大量外遷。待隆慶或乾隆年間修譜時，已難以對嗣成二房很多成員的世系進行

考證。這才造成嗣成二房譜系在這兩世漏載甚多。無論是嗣成二房、嗣德房，

還是應辰房、必大房、宗漢房、與賢房、正中房，他們都屬於天師家族中非天師

位傳承的房派。明代天師位傳承的房派——嗣成一房（主要包括張宇清支派），

則基本未被漏載，其成員都被完整地記錄在族譜中。可見，明代天師家族中被族

譜漏載的成員，全部集中在非天師位傳承的房派，天師位傳承的房派譜系則頗為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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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通過以上討論可知，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的演變，受到了道法與宗法的雙

重影響。宋元時期，天師家族主要通過祖師譜系（道法）來進行家族建構。明洪

武年間，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試圖把宗法制度引入天師家族，以實現敬宗收族的

宗族建構。他主持編修的天師家族族譜，把祖師譜系擴展為祖先譜系，建立了包

容族內不同房派的譜系結構。然而，張宇初的宗族建構實踐難以為繼。明正統、

成化年間，天師家族內部先後發生了兩次天師位爭奪事件。天師家族中的非嫡系

支派（屬於嗣成二房）試圖依據道法（兄終弟及制）來繼承天師位。然而，明王

朝卻依據宗法繼承制度，把天師位判給上任天師的嫡長子或嫡長孫（屬於嗣成一

房），促使天師繼承制度從兄終弟及制轉變為嫡長子繼承制。這導致天師家族內

部發生分裂，致使其家族建構出現嚴重的危機。從正統朝到嘉靖朝，天師嫡系不

再聯合非嫡系房派撰修族譜，進行宗族建構。至隆慶年間，由於皇權庇護的喪失

和文官集團的彈劾，天師從正一真人（正二品）降職為上清宮提點（正六品），

天師的母親才迅即主持重修族譜，以期重新修復家族內部的關係，防止年幼的天

師遭到族人的欺凌。但由於族譜編修間隔期過長，在兩次天師位爭奪中失敗的非

嫡系房派成員又在此期間被迫大量外遷，導致天師家族已無法建構出完整的歷代

祖先譜系，不僅一些房派世系因無法接續而發生斷裂，而且除天師位傳承以外的

房派成員都被族譜大量漏載。可見，明代天師家族的「敬宗收族」實踐並不成功。 

明代天師家族「敬宗收族」實踐的不成功，反映了道法對天師家族發展的深

遠影響。雖然自明初張宇初在天師家族中引入宗法後，天師家族同時出現了道法

與宗法兩種傳統，但道法始終在天師家族的傳承中佔據主導地位。天師在明代主

要是通過天師家廟（嘉靖年間重修）和《天師世家》（洪武年間初修、續修，萬

曆年間三修）中的祖師譜系來進行家族傳承的。宗法只是在天師位傳承出現危機

的隆慶年間，才被天師重新加以利用。當明代天師主要用道法來進行家族傳承

時，天師家族的非嫡系房派將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家族之外。這是因為道法與宗

法不同：宗法強調祖先譜系，試圖整合家族各個房派，以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道法則強調祖師（天師）譜系，僅僅容納天師位傳承的房派（天師嫡系），而無

法兼容甚至排斥天師家族中的其他房派。相對宗法而言，道法已悖離了敬宗收族

的邏輯，非常不利於宗族組織的持續穩定發展。當明代天師主要用道法來進行家

族傳承時，已註定其「敬宗收族」的實踐難以成功。明代天師家族傳承的這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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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表明，道法對道士家族的發展影響深遠。因此，我們對於道士家族的研究，必

須重點考慮道法對該家族發展的影響，由此才能揭示出道士家族演變的脈絡和機

制，也由此才能打通家族史和道教史的研究。 

明代天師家族「敬宗收族」實踐的不成功，也反映了宗法對天師家族發展的

深遠影響，透露出天師家族的宗法制特徵。明初張宇初在家族傳承中引入宗法

後，正統、成化皇帝又在天師位傳承中推行宗法，確立了天師位的嫡長子繼承

制，從而使天師家族的宗法成為名副其實的貴族化宗法。在貴族化宗法中，唯有

大宗可以維持百世不祧的祖先祭祀格局，小宗的祖先祭祀則需「五世則遷」。因

此，在天師家族中，無論是世系斷裂的房派，還是世系不完整的房派，都屬於小

宗房派。大宗（天師傳承的房派，即嗣成一房）的譜系則因得到連續不斷地接

續，非常完整。在貴族化宗法中，也唯有大宗宗子可以壟斷世襲特權。為了壟斷

世襲特權，大宗∕嫡系更天然存在排斥小宗∕旁系的傾向。正因如此，天師家族

的大量小宗∕旁系成員被大宗∕嫡系排擠出天師家族，甚至被排擠出龍虎山地

區。而天師家族大宗∕嫡系對世襲特權（世襲正二品的正一真人）的壟斷，又引

發了小宗∕旁系成員的不滿，他們利用道法來爭奪天師位，從而引發了家族建構

的危機。95 這些因素 終導致明代天師家族「敬宗收族」實踐的失敗。明代天師

家族「敬宗收族」實踐的失敗表明，宗法對世襲特權家族的發展影響深遠。因

此，我們對於世襲特權家族的研究，必須重點考慮宗法對該家族發展的影響，由

此才能揭示出世襲特權家族演變的脈絡和機制，也由此才能打通家族史和世襲制

度史的研究。 

從現存資料來看，道法與宗法對天師家族的影響，其實並未止於明代，而是

延續至清代。這集中體現在清道光年間天師家族的始祖認同危機及其所導致的各

房分修之議上。道光十四年 (1834)，天師家族各房齊聚於天師家廟，準備第五次

重修族譜。張天師及其所在房派一改前次族譜所確定的、以漢留侯張良為天師家

族始祖（一世祖）的決定，試圖以第一代天師張道陵作為天師家族的始祖。這遭

到了其他房派的強烈反對。張天師辯駁道：張天師世代掌管的道教由張道陵創

                                                 
 95 清代龍虎山張天師家族內部也發生過天師位爭奪事件，至於這些天師位爭奪事件對天師家

族演變的影響，有待另文詳論。參見細谷良夫著，張澤洪譯，〈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

官婁近垣為中心〉，《宗教學研究》1994.3：17-26；王見川，〈近現代的天師傳承：原則

及其紛爭評議〉，蕭百芳、陳雯宜、王見川編，《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四）》

（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14），頁 25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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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張天師這一身分也世襲自張道陵，與張良毫無關係。作為世代傳承天師位的

天師家族，理應奉張道陵為始祖。忠房（由嗣成二房分化而來）成員張映奎

（1775-1834 以後）對此反駁道：張道陵只是龍虎山張天師家族的始遷祖，始遷祖

也有祖先，再往前追溯祖先源流，便可追溯至張道陵的九世祖張良。況且，「祖

始遷者，或因先世無可考，或因上無令名，或為別子、小宗，不得不以始遷者為

之」，如果張天師家族把始遷祖張道陵當作始祖，將使作為「百世大宗」的「吾

族」「自降於別子、小宗之列」，悖謬之甚。雙方爭執不下，「將議分修，向之

同心同德者，幾成離志解體矣」。 後是忠房等非天師位傳承的房派妥協，暫時

同意以張道陵作為天師家族的始祖，天師家族各房派才聯合修譜。但忠房等房派

並未心服，命「各房原譜仍舊珍藏」，以待後人能夠「得所依據，以定其歸」。96 

綜觀雙方爭論可知，張天師及其所在房派主要以道法為依據，強調祖師（天師）

譜系，試圖把第一代天師張道陵作為天師家族的第一代祖先（始祖），以便解決

天師家族的祖師源流問題；其他房派則主要以宗法為依據，強調祖先譜系和大、

小宗之別，所以從張道陵追根溯源至漢留侯張良，以便解決天師家族的祖先源流

問題和大、小宗問題，使天師家族置身於張氏大宗之列。正是由於這一道法與宗

法的矛盾、衝突，幾乎導致天師家族各房分修。可見，清代天師家族的演變，仍

然受到了道法與宗法的雙重影響。因此，無論是明代天師家族的研究，還是清代

天師家族的研究，都需要考慮道法與宗法對它們的影響。 

（本文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六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後記 

在本文撰寫、修改、完善的過程中，獲得了廈門大學歷史學系鄭振滿（筆者

博士階段導師）、饒偉新（筆者碩士階段導師）、劉永華、張侃、黃向春、

鄭莉等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劉志偉教授、廈門大學歷史

學系王日根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張建民教授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振忠

教授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此外，本文還獲得了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

委會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惟文責自負。 

 

                                                 
 96 張映奎，〈序〉，張仁晸，《留侯天師世家宗譜》卷一，〈原序〉，頁 24b-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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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ist System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e Evolution of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in the Ming Dynasty 

Lung-sheng Ts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chang Univers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of the Zhengyi Order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oth by the Daoist and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ollowing the Daoist system,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genealogy mainly covered the list of Zhang Heavenly Mast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Zhang Yuchu, the forty-third Heavenly Master, complied a genealogy according 

to clan system principles, extending it to include all ancestors of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divided into different branches. However, this construction of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was unsustainable. The clan faced internal struggles over 

succession to the position of Heavenly Master twice during the middle and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change from “younger brother succeeding 

after the older brother’s death” to succession by the lineal eldest sons. This change 

brought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into a crisis. During the Longqing reign period 

(1567-1572), with the loss of the emperor’s favor, civil officials downgraded the status 

of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from official rank 2 to rank 6. The mother of the newly-

titled young Zhang Heavenly Master quickly patched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and his clansmen by compiling a new genealogy, which was 

incomplete. The evolution of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in the Ming dynasty shows 

that we must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aoist system on the evolution of hereditary 

Daoist priest cla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n the evolution of 

clans with hereditary privileges. Then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text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wo clan types, and better combin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lans, Daoism and politics. 

 

Keywords: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clan, Daoist system,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e succession system of the Heavenly Masters, Zhengyi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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